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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2019 年 4 月 15 日舉行的會議  
 

在政府內部實施 5 天工作周  

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料，述明政府在內部實施 5 天
工作周的措施，並綜述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("事務
委員會 ")委員在以往會議上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政府當局決定自 2006 年起分 3 個階段在政府內部實施
5 天工作周措施， 1以提高公務員的家庭生活質素。各政策局及

部門 ("局/部門 ")在推行 5 天工作周措施時，須恪守下列 4 項基本
原則 ("4 項基本原則 ")︰  
 

(a) 不涉及額外人手資源；  

(b) 不減少員工的規定工作時數；  

(c) 不削減緊急服務；及  

(d) 在星期六/日維持一些必需的櫃台服務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該項措施分 3 個階段實施，分別為 2006 年 7 月 1 日、2007 年 1 月 1 日及

2007 年 7 月 1 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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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5 天工作周的工作模式包括在 "星期一至五工作 "、按
"每 7 天工作 5 天、休班兩天 "模式輪值，或 "每 7 天工作少於 5 天
或 5更 "。在 2007年 7月實施最後階段後，共約有 94 300名公務員
(佔當時公務員實際員額約 65%)每周工作 5 天，而所有當時適合
5 天工作的政府單位都已按照 5 天工作周模式運作。  
 
4.  公務員事務局每兩年一次進行統計，以檢視各局 /部門

推行 5 天工作周的情況。當局在 2016 年進行統計的結果顯示，
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有 115 500 名公務員 2(佔當時公務員實
際員額約 73%)按 5 天工作周模式工作、42 800 名公務員 3(佔當
時公務員實際員額約 27%)未能按 5 天工作周模式工作，原因是
有需要維持公共服務的整體水平和效率。 4部分未有全面推行

5 天工作周的部門已於 2016 年的統計工作後為員工進一步安排
試行計劃。截至 2018 年 4 月，在該等部門當中，大約有 430 名
食物環境衞生署 ("食環署 ")人員、80 名入境事務處人員、30 名
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員、22 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"康文署 ")人員，
以及 4 名衞生署人員已改為按 5 天工作周模式工作。此外，截
至 2018 年 4 月，懲教署、康文署和食環署亦正在/將會為大約

270 名公務員推行試行計劃。  
 
5.  此外，自《 2016 年司法機構 (五天工作周 )(雜項修訂 )
條例》於 2017 年 1 月 3 日實施後， 5衞生署約有 70 名本來未按
5 天工作周模式工作而其工作與司法機構的 5 天工作周模式相
關的員工已改以 5 天工作周工作。  
 
 
事務委員會在以往會議上提出的意見  
 
6.  委員普遍支持 5 天工作周措施，並對政府內部實施 5 天
工作周的進度表示歡迎。然而，他們對部分公務員未能參與 5 天
工作周的安排表達關注。委員並察悉，政府康樂管理督導人員

總工會建議當局提供額外人手資源，為康文署全面實施 5 天工
作周。就此，有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計劃處理該等公務員按

5 天工作周模式工作的訴求，以及政府當局有否切實評估在整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按過往的統計方法，該數字並不包括任職官立學校、司法機構、廉政公署、
醫院管理局、職業訓練局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等機構的公務員。  

3 該等公務員來自 23 個部門，當中包括 18 個文職部門，以及 5 個紀律部隊
部門。  

4 該等服務包括香港警務處提供的服務，以及於周六 /周日提供的服務，例如

社會福利和某些入境事務處櫃台服務等。  
5 隨着條例生效，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，共約有 1 600 名在司法機構 (不屬
於政府一部分 )任職的公務員已改行 5 天工作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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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團隊實施 5 天工作周的可行性及擬定相關的時間表。委員
亦關注到，公務員之間在工作時數方面的差異可能會引致同工

不同酬的投訴，影響公務員士氣和政府服務質素。  
 
7.  政府當局澄清，5 天工作周並非服務條件之一，政府內
部實行 5 天工作周，對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並無影響。政府
一直鼓勵各局/部門研究可行方法，讓更多員工改按 5 天工作周
的模式上班。部分的局/部門正積極探討可否推行試行計劃，讓

更多員工改行 5 天工作周模式，以及安排員工輪任採用 5 天工
作周模式的職位。舉例而言，康文署已為 3 個康樂場地的康樂
助理員職系人員推行 5 天工作周試行計劃，而獲調配到樹木組
及個別場地 /設施工作的康樂助理員，均已成功改行 5 天工作
周。政府當局相信，隨着 2018-2019 年度的公務員編制按年增加
大約 3.7%(即增加了 6 700 個職位 )，各局/部門會較容易讓更多

員工改行 5 天工作周。  
 
8.  政府當局又表示，鑒於有需要恪守 4 項基本原則，最終
並非全體公務員均可享有 5 天工作周，而要求各局/部門就全面

推行 5 天工作周擬定時間表並不切實可行。公務員事務局鼓勵
各局 /部門在運作情況許可的情況下安排員工輪任實行 5 天工作
周的崗位。此外，部分公務員屬意按 6 天工作周的模式上班，
因為他們不想在平日工作較長時間，以彌補在星期六不用工作

的時數。  
 
9.  委員對於部分紀律部隊部門 (特別是懲教署 )實施 5 天
工作周比率偏低的情況表示關注，他們詢問政府當局可否基於

不同紀律部隊的服務性質、運作模式及資源，採納彈性的時間

表，讓全體紀律部隊人員得以改行 5 天工作周。  
 
10.  政府當局解釋，個別公務員能否按 5天工作周模式工作，
視乎所屬部門及崗位的運作和服務需要。由於不少紀律部隊部

門須提供 24 小時服務，故難以讓所有員工改行 5 天工作周。儘
管如此，消防處和政府飛行服務隊實施 5 天工作周的比率分別
超過 90%及 100%。政府當局指出，若所有紀律部隊部門全面實
施 5 天工作周，當局需投放大量人手資源，才能夠維持 24 小時
公共服務。由於提供額外人手資源以實施 5 天工作周有違 4 項
基本原則中的一項，政府當局認為投放額外資源實施 5 天工作
周而非為了改善公共服務質素，難以獲得市民支持。  
 
11. 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與前線員工直接會晤，以處理在實施

5 天工作周時所遇到的實際困難，因為前線員工更加熟悉各局/

部門的日常運作，亦更加了解實施 5 天工作周措施的實際困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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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強調，個別局/部門推行 5 天工作周與否，視乎該等局
/部門能否恪守 4 項基本原則。公務員事務局一直與尚未全面
實施 5 天工作周的局/部門溝通，聽取部門管方及職方的意見，

以探討可讓更多公務員改行 5 天工作周的可行措施。  
 
12.  關於有委員提出政府當局應檢討 4 項基本原則，以免
阻礙實施 5 天工作周措施的建議，政府當局表示，5 天工作周是
政府當局家庭友善政策的其中一項措施，旨在提高公務員的

家庭生活質素。如對 4 項基本原則作出任何修改，將會影響個別
員工的服務條件，並牽涉額外資源。  
 
13.  有委員表示，由於按非 5 天工作周模式工作的公務員每
周需額外工作多 1 天，故建議政府當局考慮調整該等員工的薪
酬待遇，以作為補償。政府當局不同意該名委員的觀點；當局

澄清，公務員的薪酬待遇並非根據其工作模式釐定，並強調 5 天
工作周是政府當局採納的一項家庭友善政策，而非服務條件

之一。  
 
14.  有委員對於要恪守 "在星期六 /日維持必需的櫃台服務 "
的原則 (尤其是部分櫃台服務可由電子方式取代 )表示存有疑問，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部分局/部門已經在適當情況下停止部分

星期六的櫃台服務。舉例而言，入境事務處總部的優秀人才及

內地居民組已延長平日的辦公時間，並停止星期六的櫃台服務，

申請表可循郵遞方式或透過部門的投遞箱遞交予該組別。然而，

當局仍須在星期六或日維持部分必需的櫃台服務。  
 
15.  委員關注到按非 5 天工作周模式工作的人員 (例如部分
紀律部隊部門人員及衞生署人員 )在計算可享有假期方面受到不
公平待遇的問題。舉例而言，該等人員若放取一個星期的假期，

假期總額將被扣減 6 天，而按 5 天工作周模式工作的政府人員，
則會被扣減 5 天假期。因此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參考醫院管理
局 ("醫管局 ")透過行政措施劃一按 5 天與非 5 天工作周模式工作
的員工的扣減假期政策的成功經驗，檢討扣減假期的安排。  
 
16.  政府當局表示，香港警務處自 2015 年 12 月起分階段實
施試行計劃，以試驗形式修訂按非 5 天工作周人員放取例假的
扣減假期安排，在符合某些條件的情況下，放取兩個星期的例

假將被扣減 10 天假期。此外，衞生署亦正研究修訂按非 5 天工
作周模式任職於醫管局的公務員的扣減假期安排的可行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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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 
 
17.  議員曾於 2017 年 6 月 28 日和 12 月 6 日，以及 2018 年
11 月 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提出有關在政府內部實施 5 天工作
周的質詢。附錄載有該等立法會質詢及政府當局回應的超文本

連結。  
 

 

最近發展  
 
18.  政府當局已完成最新一次的統計工作，收集截至 2018 年
9月 30日政府實施 5天工作周的情況，當局將於 2019年 4月 15日
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情況。  
 

 

相關文件 

 
19. 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9 年 4 月 11 日  
 



附錄  
 

在政府內部實施 5 天工作周  

相關文件一覽表  

 
會議  日期  文件  

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

事務委員會 
2016年 5 月 16 日 
 
 

政府當局的文件  
 
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最新背景

資料簡介  
 
會議紀要  
 

2017年 4 月 21 日 
 
 

政府當局的文件  
 
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最新背景

資料簡介  
 
會議紀要  
 
政府當局對政府康樂管理督導

人員總工會於 2017 年 4 月 3 日
就在政府實施 5 天工作周的情況
所提交意見書的回應  
 

2018年 4 月 13 日 
 

政府當局的文件  
 
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最新背景

資料簡介  
 
會議紀要  
 

立法會會議 
 

2017年 6 月 28 日 
 

郭偉强 議員 就 "五 天工作 周 的
實施情況 "提出的質詢  
 

2017年 12月 6 日 
 

葛珮帆 議員 就 "紀 律部隊 人 員
福利 "提出的質詢  
 

2018年 11月 7 日 
 

葛珮帆 議員 就 "按 六天工 作 周
模式工作的公務員的假期扣減

安排 "提出的質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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